附件3
笔试原始成绩查分办法
对已张榜公布的笔试原始成绩，若本人对自己的笔试原始成绩有异议，可申请查分。查分办法是：

一、查分时间： 2013年8月2日至2013年8月3日。

二、查分要求：须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及书面申请到县招聘办申请查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查分结果以评卷单位出具的查分报告为准，查分报告上的成绩为本次笔试原始成绩。
四、查分结果由县招聘办通知本人。

